附件4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事后报告表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单位（部门）
	 
	职 务
	

	报告
事项
	

	实际操办时间
	
	实际操办地点
	

	参加人员
	亲属    人，非亲属    人

	宴席桌数及
实收礼金数
	设宴   桌，餐饮标准    元/桌，礼金    元，礼品折合     元。

	
	1.坚持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带头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
2.未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之机敛财。
3.未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参加婚丧喜庆事宜，未接受其赠送的礼金、礼品等财物。
4.未接受下属及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以及礼品等财物。
5.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用公款、公物和在本单位或有业务往来单位的宾馆、饭店、招待所、食堂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6.未动用本单位、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的公车参与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7.未长时间、分批次、多地点或采取其他“化整为零”的方式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8.未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过程中聚众赌博、搞封建迷信活动或者其它有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9.未违反其他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1.干部操办完婚丧喜庆事宜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主动填写此表；2.中层（含护士长）填写报告表，1式1份并签字，交医院纪检室备查；3.普通党员、干部、职工填写报告表，1式1份并签字，交本科室（部门）备查；4.处级干部填写报告表1式2份并签字，分别交学校党委组织部、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纪检监察室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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